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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17 年陕西省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

相关量化指标累计得分计算公式

一、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

申请高校相关量化指标总分（S）=A+B+C+D，其中 A代表具有博士

学位教师比例的比值折算分值，B代表全日制在校生与专任教师比例的比

值折算分值，C代表近五年师均年科研经费的比值折算分值，D代表学校

生均经费收入的比值折算分值。

每项量化指标满分为 100分，达到或超过申请基本条件中相关量化指

标的为满分（相关量化指标以降低 20%后的量化指标为准），其中近五年

师均年科研经费总分为 100分，每年为 20分。

如果 A、B、C、D四项中某一项达到申请基本条件的，则该项指标

为 100分，其中近五年师均年科研经费中某一年达到申请基本条件的为

20分；如果未达到申请基本条件的，将通过比值折算方式得出 A、B、C、
D相对应的分值，具体计算方式为：

A：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比例的比值折算分值

A =
申请高校的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比例

申请基本条件中的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比例
∗ 100

B：全日制在校生与专任教师比例的比值折算分值

B =
申请基本条件中的全日制在校生与专任教师比例

申请高校的全日制在校生与专任教师比例
∗ 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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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：近五年师均年科研经费的比值折算分值

（C=C1+C2+C3+C4+C5）

Cn(n=1,2,3,4,5) =
申请高校的师均年科研经费

申请基本条件中的师均年科研经费
∗ 20

D：学校生均经费收入的比值折算分值

D =
申请高校的生均经费收入

申请基本条件中的学校生均经费收入
∗ 100

二、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

申请高校相关量化指标总分（S）=A+B+C+D+E，其中 A代表具有博

士学位教师比例的比值折算分值，B代表具有硕士以上学位教师比例的比

值折算分值，C代表全日制在校生与专任教师比例的比值折算分值，D代

表近五年师均年科研经费的比值折算分值，E代表学校生均经费收入的比

值折算分值。

每项量化指标满分为 100分，达到或超过申请基本条件中相关量化指

标的为满分（相关量化指标以降低 20%后的量化指标为准），其中近五年

师均年科研经费总分为 100分，每年为 20分。

如果 A、B、C、D、E四项中某一项达到申请基本条件的，则该项指

标得到 100分，其中近五年师均年科研经费中某一年达到申请基本条件的

为 20分；如果未达到申请基本条件的，将通过比值折算方式得出 A、B、

C、D、E相对应的分值，具体计算方式为：

A：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比例的比值折算分值

A =
申请高校的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比例

申请基本条件中的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比例
∗ 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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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：具有硕士以上学位教师比例的比值折算分值

B =
申请高校的具有硕士以上学位教师比例

申请基本条件中的具有硕士以上学位教师比例
∗ 100

C：全日制在校生与专任教师比例的比值折算分值

C =
申请基本条件中的全日制在校生与专任教师比例

申请高校的全日制在校生与专任教师比例
∗ 100

D：近五年师均年科研经费的比值折算分值

（D=D1+D2+D3+D4+D5）

Dn(n=1,2,3,4,5) =
申请高校的师均年科研经费

申请基本条件中的师均年科研经费
∗ 20

E：学校生均经费收入的比值折算分值

E =
申请高校的生均经费收入

申请基本条件中的学校生均经费收入
∗ 100










